押金协议书

1、 乙方应向甲方缴纳施工押金人民币          元整（大写：
         元），作为履行工程合同、合理使用材料及按约施工的保证。
二、在施工期间，乙方应严格遵守工程相关条例，规范使用甲方提供或指定的材料，不得私自处理或挪作他用；未经双方协商一致，乙方不得擅自停工。
三、如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停工，或违反材料使用约定，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扣除全部或部分押金，用于弥补相关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材料损失、工期延误等。
四、除发生前款约定情形外，本押金将于乙方完成全部施工内容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由甲方一次性无息退还乙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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